
日
本
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」人
權
運
動
之
實
況
與
措
施

索

也
笠
、
前
削
仁1

人
生
而
平
等
本
是
人
類
生
存
之
意
義
與
權
利
，
卻
因
種
族
、
民
族
、
性
別
之
不
悶
，

說
出
所
從
事
之
工
作
、
職
業
的
差
異
，
而
決
定
一
個
人
，
其
至
扯
世
代
代
子
孫
之
社
會
地

位
與
身
分
的
命
運
。

統
治
者
為
鞏
固
國
家
、
社
會
償
制
之
統
治
權
威
，
而
以
法
律
等
手
段
制
定
社
會
為
主

阻
階
級
與
被
支
配
階
級
，
並
由
此
形
成
不
同
之
社
會
地
位
與
身
分
。

今
日
，
日
本
各
方
面
的
發
展
，
在
世
界
上
均
佔
有
相
當
這
一
娶
的
地
位
，
但
其
國
內
卻

存
在
若
不
合
理
的
人
權
問
題
，
其
中
以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」
的
情
形
最
為
嚴
重
。
日
本
憲
法

第
十
四
條
明
記
著
「
所
有
國
民
在
法
律
之
下
，
無
分
人
種
、
信
仰
、
性
別
、
社
會
身
分
、

鬥
戶
，
在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關
係
上
均
，
應
享
有
無
差
別
之
符
遇
」
的
規
定
，
以
符
合
等

軍
人
類
基
本
人
權
之
國
家
精
神
與
理
念
。
在
今
日
以
民
主
主
義
為
基
本
理
念
的
社
會
，
像
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」
'
就
違
反
了
民
主
精
神
。
目
前
在
日
本
，
有
六
千
個
部
落
，
三
百
萬
人
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，
即
連
日
本
人
都
不
會
相
信
自
己
國
家
有
如
此
不
平
等
的
現
象
，
而
事
實

仰
是
如
此
。
為
此
有
一
些
人
道
主
義
者
，
不
斷
地
帶
領
學
者
典
人
民
，
成
立
解
放
部
落
的

組
織
來
爭
取
權
益
，
企
圖
消
除
日
本
此
種
不
合
理
之
現
象
。
所
以
，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」
已

成
為
現
今
日
本
政
府
與
人
民
最
需
要
克
服
與
廢
丘
的
人
權
問
題
。
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」
的
由
來
是
在
日
本
德
川
幕
府
時
代
，
用
政
治
手
段
分
日
本
全
國
人

民
為
士
、
晨
、
工
、
南
、
穢
多
、
非
人
等
的
身
分
制
度
，
而
以
穢
多
、
非
人
等
人
們
所
居

住
的
地
區
稱
為
部
落
。
這
些
部
落
民
紙
論
在
社
會
、
經
濟
等
地
位
均
被
列
於
社
會
最
下
層

，
遭
受
穩
種
不
公
平
、
歧
視
的
待
遇
，
故
稱
為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」
。
一
八
七
一
年
(
明
治

四
年
)
，
日
本
政
府
雖
然
頒
佈
解
放
令
腹
血
穢
多
、
非
人
之
稱
呼
，
但
另
文
產
生
氏
族
、

平
民
、
新
平
民
等
新
身
分
制
度
，
部
落
民
族
就
被
列
為
新
平
民
，
仍
遭
受
被
差
別
成
現
待

遇
，
新
平
民
也
被
稱
為
「
未
解
放
部
落
」
。
一
九
六
九
缸
，
日
本
政
府
為
改
善
被
差
別
部
落

而
改
其
稱
呼
為
「
悶
和
地
區
」
，
其
惹
來
自
昭
和
英
皇
凹
位
時
，
，
動
語
中
有
「
同
胞
一
和

美

倚

，
同
胞
融
和
」
。
故
，
今
日
日
木
的
部
落
問
題
通
稱
「
悶
和
問
題
」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三
月
，
日
本
政
府
的
調
查
，
在
全
國
一
、
一
二
七
布
阿
村
中
，
有
四
、

六
。
一
一
一
悶
和
地
區
，
約
一
一
六
萬
人
。
按
地
區
別
分
，
在
日
本
中
國
，
近
殼
、
九
州
、
四

國
等
。
西
日
本
佔
有
七
八
﹒
八
%
，
關
東
佔
一
一
一
一
﹒
七
%
，
中
部
佔
七
﹒
五
%
。
關
西
以

都
市
中
多
為
大
型
的
被
差
別
部
落
，
關
東
則
以
漠
、
山
村
中
少
數
散
住
型
為
多
。
在
目
前

漸
漸
地
形
成
混
住
的
情
形
下
，
被
差
別
部
落
也
漸
漸
地
在
變
遲
。
一
九
八
六
年
政
府
調
查

顯
示
同
和
地
區
混
住
率
(
全
人
口
中
同
和
地
區
人
數
)
有
六
O
%
。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中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所
組
成
的
差
別
解
放
運
動
組
織
「
全
國
水
平
社

」
被
解
散
，
在
戰
後
才
叉
恢
復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成
立
「
部
落
解
放
全
國
委
員
會
」
。
一
九

五
五
年
改
稱
為
「
部
落
解
放
同
盟
」
'
旨
在
擴
大
組
織
，
納
入
被
差
別
部
落
大
眾
為
基
本

成
員
，
成
為
大
眾
化
的
國
民
運
動
。

本
文
將
針
對
日
本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」
立
自
來
，
以
及
人
民
團
體
之
人
權
運
動
、
政
府

措
施
等
改
善
情
形
的
經
過
與
成
果
加
以
介
紹
。

貳
、
日
本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」形
成
之
歷
史

一
、
日
本
古
代
之
社
會
階
層
;
在
日
本
紀
元
前
後
(
彌
生
時
代
)
已
有
社
會
階
層
之

分
。
在
一
般
人
民
之
下
有
稱
為
「
生
口
」
之
奴
隸
被
當
做
貢
物
是
送
給
中
國
魏
王
朝
。
這

些
生
口
在
歷
史
記
錄
上
成
為
被
差
別
民
之
開
始
。

到
了
七
、
八
世
紀
，
為
強
化
國
家
權
力
，
模
做
中
國
統
治
體
系
之
律
令
制
度
，
為
支

配
民
眾
從
新
訂
立
新
身
分
制
度
，
分
人
民
為
良
民
與
賤
民
。
賤
民
分
五
色
之
賤
，
的
官
戶

、
使
戶
、
家
人
、
公
奴
牌
、
私
蚊
牌
。
其
中
官
戶
、
毆
戶
、
去
蚊
牌
隸
屬
於
政
府
，
家
人

與
私
奴
牌
則
為
貴
族
、
大
寺
院
所
支
配
。

此
時
期
實
行
公
地
公
民
制
，
部
土
地
與
人
民
全
部
國
有
，
實
行
班
回
法
制
度
，
將
土

地
分
白
人
民
耕
作
繳
貌
的
方
法
稱
為
十
二
分
田
。
對
良
民
六
歲
以
上
男
子
可
分
到
二
段
田

、
女
子
可
分
到
其
三
分
之
一
，
家
人
與
蚊
牌
則
只
有
良
民
之
三
分
之
一
的
口
分
田
。
雖
然

期九十五第于1) 李展發區社一 l2~ 一



賤
民
可
分
到
土
地
，
但
仍
以
賤
民
視
之
。
因
為
他
們
所
分
到
的
土
地
是
風
於
寺
院
與
貴
院

，
或
家
父
長
之
所
有
。

到
了
一
令
安
時
代
，
律
令
制
度
逐
漸
解
組
，
直
回
制
、
口
分
田
也
不
能
實
行
，
寺
社
、

食
故
並
擴
大
其
私
有
土
地
成
為
莊
間
，
而
稱
為
莊
園
領
主
。
另
方
面
人
民
即
使
分
得
口
分

間
，
但
由
於
拍
稅
太
章
，
都
只
好
欒
因
逃
亡
他
方
。
很
多
技
(
男
)
牌
(
女
)
於
公
元
七

二
五
年
(
現
在
都
市
左
京
區
)
奴
牌
中
約
蚊
〈
男
)
四
五
%
'
牌
〈
女
)
一
八
佑
，
逃
離

他
方
成
為
行
蹤
不
明
的
狀
況
，
可
說
是
他
們
對
古
代
身
分
制
的
一
種
反
抗
。
然
而
這
些
故

牌
逃
離
之
役
，
為
了
生
存
，
必
須
工
作
，
有
些
進
入
莊
圈
之
中
，
耕
農
業
，
或
織
物
、
鍛

的
、
木
工
、
做
業
、
輸
送
等
工
作
以
求
生
計
，
當
然
生
活
是
很
困
苦
的
。
當
時
的
政
治
體

制
是
由
「
天
皇
政
治
」
轉
為
「
攝
關
政
治
」
，
經
濟
方
而
土
地
國
有
制
改
變
為
莊
園
的
土

地
私
有
制
，
律
令
體
制
可
說
完
全
消
除
，
從
此
古
代
國
律
令
而
制
定
的
賤
民
制
也
消
除
了

。
到
了
第
斗l
九
世
紀
政
附
公
布
停
血
蚊
牌
法
令
。
從
九
世
紀
到
十
世
紀
，
賤
民
制
度
完
全

的
品
。出

日
本
平
安
時
代
中
期
的
攝
關
政
治
時
代
，
經
「
脫
政
時
代
」
(
註
•• 

上
皇
或
法
皇

在
院
中
辦
理
政
治
)
、
「
錄
倉
時
代
」
到
南
北
朝
內
亂
，
其
歷
經
了
五
世
紀
。
政
權
由
宮

廷
或
資
按
轉
換
到
武
家
手
一
裊
。
武
家
就
是
武
士
，
此
時
的
政
治
權
力
以
莊
圓
的
型
態
支
配

土
地
典
人
民
。
在
莊
圍
之
中
，
被
強
制
隸
屬
於
領
主
的
一
部
分
農
民
，
在
莊
園
中
蓄
積
實

質
的
力
量
。
他
們
為
了
保
護
自
己
的
權
益
，
就
武
裝
起
來
，
打
倒
本
來
的
主
人
(
貴
旅
、

寺
社
)
，
提
建
立
起
由
武
士
所
支
配
的
莊
國
社
會
。
相
反
地
，
在
莊
間
的
角
落
襄
被
疏
離

M而
做
工
的
隸
屬
民
，
仍
然
在
其
領
主
(
貴
族
、
寺
社
)
之
下
做
清
掃
、
土
木
、
搬
運
、
警

備
等
雜
役
或
手
工
業
M
Y
f
工
作
。
同
時
住
在
莊
圓
的
周
圍
。
有
些
一
是
以
流
浪
式
地
在
莊
圍
從

.
本
雜
趨
向
能
、
現
術
、
拉
鳥
、
抓
魚
、
在
市
中
賣
牛
馬
之
肉
為
生
存
者
，
他
們
的
居
住
地
多

與
工
作
有
關
係
'
散
住
在
莊
圍
內
的
特
定
區
域
、
洞
川
流
域
、
街
道
的
小
角
落
、
洞
原
等

地
。
這
些
人
受
到
社
會
上
特
別
的
眼
光
君
待
，
被
觀
為
非
人
、
河
原
人
或
「
屠
兒
」
等
差

別
性
的
稱
呼
。

「
非
人
」
的
用
語
見
於
奈
良
末
期
至
平
安
初
期
間
。
起
先
是
用
來
稱
呼
罪
人
除
去
本

性
者
，
以
及
逃
漏
稅
金
隨
意
去
當
僧
侶
(
稱
為
濫
僧
)
者
。
到
了
平
安
後
期
，
逐
漸
地
成

為
對
特
定
人
們
的
歧
視
稱
呼
、
加
上
平
安
時
期
受
佛
教
思
想
的
影
響
，
禁
丘
殺
生
、
忌
諱 肉

食
二
事
，
尤
其
盛
行
於
貴
族
們
間
，
因
此
視
這
些
工
作
為
賤
業
。

錄
倉
時
代
出
現
「
穢
多
」
用
語
，
就
是
非
人
的
意
思
，
係
指
清
掃
、
木
工
等
雜
役
的

人
。
傳
說
「
穢
多
」
的
先
祖
是
從
朝
鮮
、
中
國
渡
來
的
歸
化
人
，
也
就
是
異
民
族
。
便
使

一
般
日
本
人
認
為
現
在
的
部
落
民
的
祖
先
是
江
戶
時
代
的
賤
民
。
由
此
日
本
人
認
定
部
落

民
是
與
日
本
人
流
著
不
同
血
服
的
民
族
更
加
以
差
別
，
是
產
生
歧
輝
與
偏
見
的
來
諒
。

十
五
世
紀
後
半
期
是
日
本
的
戰
國
時
代
，
顯
示
出
日
本
社
會
極
大
的
改
變
。
被
賤
親

的
人
們
，
逐
漸
地
從
社
會
隸
屬
的
狀
態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他
們
或
從
事
耕
農
、
經
商
，
提
高

其
社
會
地
位
。

當
下
階
層
的
照
民
有
了
實
力
後
，
就
開
始
對
自
己
被
壓
迫
的
地
位
產
生
反
動
。
以
「

河
原
者
」
來
說
，
他
們
原
是
隸
屬
於
寺
社
，
在
其
下
鑄
造
武
器
來
侍
牽
寺
社
的
。
但
當
他

們
意
識
到
自
己
是
處
於
被
壓
迫
的
不
合
理
地
位
時
，
就
刺
用
所
製
造
的
武
器
與
寺
社
起
街

突
，
再
加
上
當
時
京
都
御
靈
神
社
附
近
唱
聞
寺
村
的
人
與
貴
族
因
耕
作
固
的
事
起
爭
執
，

所
以
數
以
千
計
的
民
民
為
了
擺
脫
其
低
下
的
地
位
而
起
來
暴
動
。
還
是
戰
國
時
代
，
受
到

歧
視
的
人
們
，
為
改
善
其
社
會
地
位
，
所
從
事
的
人
權
運
動
。

一
一
、
近
世
封
建
社
會
與
部
落•• 

德
川
幕
府
時
期
，
武
士
階
級
(
領
主
階
層
)
與
農
民

階
蔽
成
為
新
的
社
會
階
級
支
配
阿
人
階
級
的
社
會
型
態
。
〔
江
戶
時
代
日
本
全
人
口
數
大

約
三
千
萬
人
，
其
中
武
士
階
級
(
包
含
其
家
族
)
約
為
三
百
萬
人
，
以
二
百
分
武
士
之
能

支
配
約
為
十
四
倍
之
多
數
民
眾
，
除
了
武
力
之
外
，
文
壓
制
民
眾
。
〕

豐
臣
秀
吉
、
德
川
家
康
奪
取
天
下
，
掌
揖
政
權
時
，
其
身
封
家
世
、
地
位
並
不
顯
赫

，
深
知
民
眾
力
量
之
強
大
與
可
怕
。
一
旦
他
們
獲
得
權
力
興
地
位
之
後
，
若
欲
使
其
地
位

與
權
威
、
財
力
留
德
於
子
孫
，
讓
社
會
認
定
，
則
必
須
重
新
制
定
新
身
分
與
社
會
規
範
。

於
是
，
他
們
就
開
始
在
政
治
、
經
濟
等
各
方
面
，
把
種
種
壓
迫
加
之
於
人
民
身
上
，
並
將

之
劃
分
為
士
農
工
商
四
種
階
層
。
同
時
，
制
定
身
分
、
門
戶
、
財
產
等
個
人
特
權
均
由
父

傳
子
的
世
襲
制
度
。

於
是
在
民
眾
之
中
，
叉
分
為
農
人
與
阿
人
。
屁
股
民
位
居
上
位
，
因
農
民
伯
最
多
數
，

問
期
叉
擔
負
著
武
士
年
繳
納
年
貫
的
功
勞
者
。
阿
人
分
成
工
與
商
二
種
。
以
手
工
業
為
業

的
工
人
，
其
身
分
在
商
人
之
上
。
手
工
業
者
(
職
人
)
之
中
為
武
士
製
造
軍
需
品
，
城
牆

、
邱
宅
等
工
事
，
或
製
造
武
士
、
奢
侈
品
。
其
中
不
少
擁
有
特
權
的
職
人
，
但
大
多
數
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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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貧
窮
諧
。
在
城
下
耐
勞
商
人
阿
、
職
人
阿
、
住
居β幟
人
阿
多
數
住
於
小
巷
，
經
濟
雖

貧
乏
，
其
地
位
卻
高
於
商
人
之
上
。
兩
人
之
中
，
有
不
少
是
從
事
外
國
貿
易
者
，
如
大
量

商
品
買
賣
的
豪
商
或
大
批
發
商
者
。
某
地
位
則
低
賤
於
工
人
。
同
樣
是
阿
人
，
卻
被
列
為

下
層
的
身
分
。
由
此
，
日
木
社
會
正
式
分
為
士
、
農
、
工
、
商
、
賤
民
(
包
括
穢
女
、
非

人
〉
身
分
之
社
會
階
層
。

一
一
一
、
現
代
部
落
之
起
游
.• 

近
仕
的
賤
防
身
分
固
定
，
同
時
限
制
職
業
之
自
由
轉
換
，

按
血
撥
離
居
住
地
區
，
也
不
能
與
其
他
階
層
身
分
者
通
婚
。
還
是
十
七
世
紀
新
設
定
的
身

分
制
度
，
成
為
今
日
部
裕
的
社
會
源
流
。

近
世
的
賤
民
身
分
分
為
「
穢
多
、
非
人
」
二
種
。
穢
多
身
分
者
，
現
定
世
世
代
代
皆

木
能
改
變
其
身
分
。
非
人
身
分
者
則
可
在
固
定
期
間
之
內
(
例
如
五
年
)
，
只
要
共
有
特

定
悔
件
，
即
可
脫
離
非
人
身
分
，
而
成
為
竣
工
商
的
階
層
。
自
此
以
後
，
日
本
的
社
會
階

層
明
分
為
士
、
漠
、
工
、
商
、
穢
多
、
非
人
六
種
。
被
指
定
為
賤
民
身
分
者
遭
受
社
會
種

種
不
公
平
的
差
別
待
遇
與
地
位
，
被
限
定
居
住
地
區
、
職
業
、
亦
被
疏
離
於
社
會
大
血
來
。

迪
拉
一
人
稱
為
部
落
民
，
「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」
。

四
、
近
代
部
落
與
解
放
運
動.• 

明
治
天
皇
即
位
時
，
正
值
歐
美
各
國
資
本
主
義
快
速

發
展
之
際
。
他
們
以
強
大
的
軍
事
力
量
向
亞
洲
各
國
進
行
侵
略
。
日
本
為
了
對
抗
歐
美
諸

列
強
，
保
護
國
家
獨
立
與
安
全
，
便
積
極
地
整
頓
國
家
體
制
，
以
促
成
現
代
化
。
同
時
，

以
「
殖
產
興
業
」
、
「
富
國
強
兵
」
、
「
文
明
閱
化
」
為
口
號
，
草
除
成
為
社
會
近
代
化

阻
冉
的
莓
封
建
制
度
。
賦
予
國
民
選
擇
職
業
，
居
住
還
移
的
自
由
，
以
及
農
民
土
地
所
有

權
。
明
治
凶
年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頡
佈
身
分
解
放
令
，
內
容
為
「
腹
血
穢
多
、
非
人
之
稱
呼

。
今
後
身
分
、
職
業
與
平
民
間
」
。

至
此
，
最
工
商
人
皆
親
為
平
民
。
解
故
令
公
佈
之
整
年
，
制
定
戶
籍
法
。
過
去
從
事

於
農
工
商
之
照
民
，
如
非
武
士
階
級
之
允
許
，
不
得
有
姓
氏
。
身
分
解
放
之
後
，
便
閱
始

要
他
們
取
姓
。
然
困
戶
籍
登
錄
時
，
卻
對
曾
經
是
穢
多
、
非
人
身
分
之
百
姓
加
上
特
別
記

號
，
邀
使
遺
些
人
又
被
稱
為
「
新
平
民
」
產
生
新
差
別
的
社
會
階
層
。
這
就
是
今
夫
同
和

問
題
難
於
解
決
的
最
大
原
因
。
明
治
政
府
以
為
頒
佈
了
身
分
解
放
令
，
誠
多
、
非
人
問
題

就
已
解
決
，
實
際
上
根
本
沒
有
具
體
的
施
行
對
策
。
此
種
狀
況
一
直
持
續
到
大
正
時
代
。

大
正
七
年
發
生
所
謂
「
米
騷
動
」
事
件
。
這
是
由
於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末
期
，
日
本

政
府
出
兵
西
伯
利
亞
，
大
商
社
、
地
主
藉
此
固
積
米
糧
，
隨
之
米
價
暴
漲
。
在
富
山
縣
漁

村
的
人
民
首
先
發
難
，
並
進
而
波
及
全
國
。
京
都
、
神
戶
、
九
州
等
地
、
皆
有
多
數
的
部

落
民
參
加
暴
動
。
此
事
件
並
非
有
人
領
導
發
動
，
而
是
因
米
價
上
漲
，
使
得
勞
動
者
、
職

人
、
最
漁
民
、
小
市
民
等
不
堪
其
苦
，
故
自
動
自
發
的
參
加
騷
動
。
為
此
，
政
府
動
員
軍

隊
鎮
壓
，
結
果
八
干
餘
人
被
檢
舉
起
訴
，
其
中
部
落
民
有
八
百
八
十
多
人
。
政
府
故
意
把

所
有
責
任
加
之
於
部
落
民
身
上
，
引
起
市
民
、
勞
工
、
農
民
對
部
落
民
產
生
偏
見
。
這
反

而
使
得
部
落
民
產
生
了
自
覺
，
而
接
用
罷
工
等
社
會
主
義
運
動
的
實
際
行
動
來
反
抗
，
政

府
途
把
部
落
民
視
為
暴
力
團
體
或
犯
罪
者
集
團
，
成
為
警
察
取
締
的
主
要
對
象
。
另
芳
面

，
為
輯
和
部
落
民
之
不
滿
情
緒
，
政
府
也
採
取
融
和
政
策
。
內
務
省
在
大
正
九
年
，
設
立

社
會
局
，
首
先
編
列
國
家
預
算
，
做
為
改
善
地
方
環
境
之
經
費
。
還
是
政
府
在
同
和
問
題

行
政
上
的
第
一
個
措
施
，
用
懷
柔
、
憐
憫
的
政
策
來
表
示
政
府
的
關
懷
。
這
種
手
段
反
而

讓
一
些
融
合
運
動
家
體
驗
到
被
差
別
待
遇
的
痛
苦
，
促
使
他
們
更
加
積
極
參
與
其
活
動
，

衷
心
期
望
此
種
不
平
等
待
遇
能
移
徹
底
消
除
。

大
正
十
一
年
三
月
三
日
，
全
國
各
地
部
落
代
表
集
合
於
京
都
公
會
堂
召
開
「
全
國
水

平
社
創
立
大
會
」
，
進
行
廢
止
差
別
運
動
，
以
爭
取
部
落
民
與
日
本
一
般
人
民
有
同
等
地

位
與
待
遇
。

一
九
七
五
年
(
昭
和
五
十
年
)
十
二
月
，
在
「
人
權
週
」
活
動
期
間
，
民
間
出
版
有

「
部
落
地
方
總
鑑
」
一
書
。
內
容
為
全
國
悶
和
地
區
的
舊
市
阿
村
名
與
新
市
阿
村
民
之
對

比
、
戶
數
、
及
主
要
職
業
。
此
書
用
「
極
密
件
」
的
處
理
方
式
，
以
一
般
三
萬
圓
到
四
萬

圓
的
價
格
賣
給
企
業
機
構
的
人
事
部
門
。
序
文
大
約
是
說
:
「
我
們
長
久
以
來
所
維
持
帥

家
風
、
社
風
、
唯
恐
於
子
女
選
擇
部
落
民
為
結
婚
對
象
，
或
公
司
採
用
部
落
民
為
職
員
，

甘
冒
違
反
社
會
民
情
出
版
此
霄
，
提
供
做
參
考
」
云
。
同
年
十
一
月
，
大
阪
府
的
「
部
落

解
放
同
盟
」
收
到
匿
名
信
，
獲
悉
有
此
書
的
發
行
。

凡
購
買
此
書
的
企
業
都
或
多
或
少
受
到
此
書
之
影
響
，
對
同
和
地
已
出
身
的
就
職
應

徵
者
採
迴
避
或
拒
絕
的
態
度
。
因
而
引
發
部
落
解
放
同
盟
激
烈
的
反
彈
。
當
然
日
本
國
會

特
別
針
對
此
問
題
，
對
惡
性
企
業
負
責
人
挂
出
質
詢
，
同
時
日
本
政
府
也
對
此
嚴
重
的
事

件
表
示
非
常
關
切
的
態
度
。
於
一
九
七
五
年
十
二
月
，
由
十
二
省
廳
次
官
連
名
，
向
日
本

經
濟
六
團
體
送
出
通
函
。
其
中
有
一
能
內
容
為
「
各
企
業
應
加
強
對
悶
和
問
題
這
個
國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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蝶
題
正
確
地
理
解
與
認
識
，
應
尊
重
間
和
地
區
住
民
之
基
本
人
權
，
特
別
是
就
職
機
會
均

等
的
權
利
，
各
負
起
解
決
向
和
問
題
的
社
會
責
任
」
。
結
果
，
藉
著
「
部
落
地
名
總
鑑
」

道
他
轟
動
社
會
的
事
件
，
希
望
有
購
買
差
別
圖
書
的
企
業
，
以
及
有
關
之
同
業
公
司
的
企

樂
機
構
，
徹
底
消
除
就
業
差
別
，
從
新
建
立
公
正
你
私
的
任
用
人
才
制
度
。
例
如
當
時
日

本
住
友
信
託
銀
行
;
就
首
先
完
全
鹿
血
徵
信
社
、
偵
探
社
等
的
個
人
資
料
調
查
，
並
改
善

履
歷
表
內
容
，
求
職
時
必
讀
繳
交
的
文
件
與
合
司
內
的
保
管
文
件
之
處
理
方
法
等
。
同
時

，
訂
定
為
學
習
悶
和
問
題
而
組
織
的
社
內
研
習
實
施
辦
法
，
設
備
研
習
用
的
圖
書
、
親
聽

教
材
、
管
理
階
層
者
的
研
習
辦
法
等
，
進
行
連
貫
進
階
式
的
社
內
教
育
體
系
。

也
於
這
次
「
部
落
地
名
總
鑑
」
的
事
件
，
讓
人
們
重
新
認
識
日
本
部
落
差
別
的
黑
暗

、
苛
刻
的
實
況
，
並
體
會
到
「
完
全
消
除
並
保
障
基
本
人
權
」
之
必
要
性
以
建
立
良
好
企

樂
形
象
不
可
少
的
精
神
理
念
。
同
時
，
應
認
識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，
一
個
企
業
人
在
扮
演
其

主
要
社
會
角
色
時
，
也
應
重
親
人
權
問
題
。
基
於
上
述
，
可
知
這
次
的
事
件
，
對
整
個
日

本
社
會
具
有
正
面
的
意
義
。

念
一
、
日
本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人
權
運
動

日
本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經
過
長
期
的
爭
取
拭
爭
運
動
，
尤
其
是
「
部
落
地
名
總
鑑
」
事

件
之
後
，
引
起
了
社
會
、
政
治
與
人
民
的
反
省
，
並
在
全
國
各
地
成
立
各
種
為
部
落
民
爭

取
地
位
與
待
遇
的
園
體
。
透
過
它
們
的
倡
導
與
運
動
，
再
經
由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的
報
導
，

使
得
人
們
，
尤
其
是
企
業
機
構
，
認
為
這
是
他
們
應
畏
的
社
會
責
任
。
在
社
會
負
責
中
，

包
括
有
對
部
落
區
、
婦
女
、
強
障
者
、
在
日
本
之
韓
國
人
等
問
題
應
特
別
重
視
「
尊
重
人

命
典
人
權
」
。
企
業
機
構
本
來
對
部
落
問
題
、
聽
障
者
問
題
，
以
及
在
日
本
之
韓
僑
等
問

題
真
不
關
心
，
而
藉
著
「
部
落
地
名
總
鑑
」
的
事
件
，
他
們
深
切
地
感
受
到
企
業
此
種
差

別
態
度
，
是
對
人
權
一
種
最
嚴
重
的
侵
害
行
為
。
為
此
，
日
本
勞
動
省
定
立
了
「
企
業
內

悶
和
問
題
研
習
推
進
員
設
置
要
綱
」
。
從
一
九
七
七
年
(
昭
和
五
十
二
年
)
十
二
月
開
始

，
要
求
凡
是
有
職
員
一
百
人
以
上
的
企
業
，
必
贊
設
置
「
同
和
問
題
研
習
推
進
員
」
，
要

在
對
間
和
問
題
做
正
確
地
理
解
與
認
識
之
下
，
採
用
妥
善
的
選
考
人
才
方
式
。
一
九
六
五

年
(
昭
和
四
十
缸
中
，
內
閣
總
理
大
臣
對
「
同
和
對
策
審
議
會
」
質
詢
問
和
問
題
時
，
回

答
如
下
的
內
容
，
凹
「
悶
和
問
題
是
人
獨
自
由
與
平
等
的
基
本
人
權
，
是
人
類
應
萃
的
普

遍
原
理
，
也
是
日
本
國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基
本
人
權
。
但
是
審
議
會
卻
一
直
未
予
重
視
，

2
)高

質
是
不
可
原
諒
的
事
。
今
天
，
我
們
應
該
認
識
到
，
郎
平
解
決
間
和
問
題
，
是
國
家
的
要

務
，
同
時
也
是
國
民
的
任
務
。
」
可
知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根
本
未
獲
得
市
民
權
利
與
自
由
的

保
障
。
學
凡
職
業
、
教
育
、
居
住
遷
移
、
結
婚
等
自
由
，
均
遭
受
被
剝
奪
與
被
差
別
的
待

遇
。
差
別
是
因
為
有
「
差
別
他
人
」
的
人
存
在
，
亦
即
日
本
人
自
己
差
別
自
己
人
，
才
導

致
日
本
社
會
如
此
嚴
重
的
同
和
問
題
。
所
以
，
這
不
僅
是
被
差
別
人
本
身
的
問
題
，
事
實

上
亦
是
全
日
本
國
民
所
要
解
決
的
課
題
。

一
九
八
四
年
(
昭
和
五
十
九
年
)
六
月
，
「
地
區
改
善
對
策
協
議
會
」
(
繼
「
同
和

對
策
協
議
會
」
之
後
設
立
的
機
構
)
對
企
業
提
出
意
見
，
「
希
墓
企
業
不
要
有
人
對
悶
和

問
題
抱
持
偏
見
的
態
度
，
以
實
現
很
差
別
、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為
要
務
。
」
對
於
沒
有
機

會
在
學
校
接
受
同
和
教
育
研
習
者
，
或
國
工
作
忙
碌
，
而
無
法
接
受
在
市
叮
村
等
區
所
進

行
的
間
和
研
習
者
，
則
希
望
國
家
能
要
求
企
業
負
起
社
會
責
任
，
組
織
企
業
內
同
和
研
習

會
，
以
補
學
校
教
育
與
社
會
教
育
之
不
足
。
現
代
社
會
就
是
企
業
社
會
。
企
業
機
構
的
一

舉
手
，
一
投
足
，
皆
對
社
會
動
向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。
這
是
不
可
否
認
的
事
賞
。
而
今
日
的

企
業
，
卻
一
直
在
助
長
部
落
差
別
的
風
氣
。
即
使
不
是
有
意
的
，
也
仍
然
是
個
真
實
存
在

的
現
象
。
部
落
差
別
是
日
本
人
本
身
所
造
成
的
，
當
然
應
由
日
本
人
自
己
來
解
決
。

近
年
來
，
日
本
政
府
為
解
決
被
差
別
部
落
的
問
題
，
而
積
極
地
訂
定
各
種
措
施
。
以

下
簡
單
介
紹
比
較
具
有
成
款
，
或
有
正
式
登
記
為
解
決
同
和
問
題
而
成
立
之
組
織
機
構
，

及
其
實
施
的
內
容
要
點
。

八
鬥
東
京
人
權
啟
發
連
絡
會

本
會
設
立
的
目
的
與
經
過
情
形
大
略
如
下
﹒
.

從
與
「
部
落
地
名
總
鑑
」
事
件
有
關
的
企
業
之
中
，
(
有
購
買
此
書
或
為
問
題
的
企

業
)
，
集
合
志
同
道
合
者
三
十
五
社
，
五
相
交
流
經
驗
與
心
得
，
合
力
推
展
解
決
同
和
問

題
的
研
習
會
。
此
種
組
織
稱
為
「
東
京
同
和
問
題
企
業
連
絡
會
」
(
以
下
簡
稱
「
東
京
同

企
連
」
)
。
其
主
要
任
務
如
下•• 

L

充
實
體
制
與
增
加
企
業
教

由
於
各
社
在
實
施
同
和
研
習
的
初
期
，
都
是
處
於
各
自
摸
索
的
情
況
。
因
此
，
當
時

是
以
五
相
交
換
研
習
推
展
的
資
訊
為
主
要
工
作
。
漸
漸
地
，
參
加
之
各
社
團
的
體
制
日
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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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整
，
連
絡
會
的
活
動
也
逐
次
的
活
極
化
。
合
力
建
立
無
差
別
與
愉
快
的
職
業
場
所
，
進

而
推
展
富
強
、
民
主
的
社
會
。
認
同
企
業
機
構
所
應
負
的
社
會
責
任
。
參
加
的
企
業
權
，

從
初
期
時
的
三
十
五
社
逐
年
增
加
，
現
在
會
員
企
業
數
已
連
到
一
百
二
十
二
社
(
一
九
九

一
年
的
資
料
)
。

么
一
九
八
九
年
(
平
成
六
年
)
三
月
設
立
「
專
用
事
務
所
」

東
京
同
企
連
設
立
以
來
，
採
用
代
表
幹
專
制
。
歷
屆
代
表
幹
箏
的
企
業
於
機
構
內
設

立
專
務
局
，
辦
理
有
關
各
種
事
務
。
隨
著
企
業
數
的
增
加
，
活
動
內
容
也
隨
著
多
元
化
。

因
此
要
求
設
置
獨
立
苓
務
所
之
會
員
企
業
愈
來
愈
多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三
月
，
應
民
意
的
需

求
，
在
日
本
的
日
本
橋
茅
場
阿
設
立
「
專
用
事
務
所
」
。
一
九
九

0
年
(
平
成
二
年
)
十

月
，
更
擴
克
會
議
室
、
資
料
室
、
營
運
規
模
，
推
動
各
種
研
究
與
活
動
。

已
改
組
東
京
人
數
啟
發
連
給
會

L

一
九
九
0
年
四
月
，
更
改
名
稱
與
組
織

一
九
九
0
年
四
月
，
在
年
次
總
會
中
，
決
定
將
原
來
的
「
東
京
悶
和
問
題
企
業
連
絡

會
」
改
為
「
東
京
人
權
啟
發
企
業
連
絡
會
」
(
以
下
簡
稱
「
東
京
人
權
企
業
連
)
。
同
時

，
改
代
表
幹
事
制
為
會
長
制
。
並
設
立
執
行
長
，
常
務
理
事
等
來
充
實
組
織
人
事
。
成
立

以
來
，
曾
擔
任
代
表
幹
辜
的
會
社
有
三
菱
鎮
業
水
泥
(
連
續
三
次
就
任
)
、
東
芝
、
東
京

電
力
、
第
一
勸
銀
、
東
京
海
上
火
災
、
野
村
證
券
、
清
水
建
設
、
麒
麟
啤
酒
、
東
京
瓦
斯

等
各
社
都
順
序
擔
職
務
。
一
九
九
0
年
度
，
日
本
興
業
銀
行
就
任
會
長
，
大
成
建
設
為
副

社
長
;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大
成
建
設
就
任
會
長
，
安
因
海
上
火
哭
就
任
副
社
長
。
這
些
企
業

皆
是
日
本
第
一
流
的
企
業
。
他
們
戚
認
為
，
對
同
和
問
題
的
參
與
及
尊
重
人
權
，
是
該
社

的
責
任
與
光
榮
。

么
變
更
會
社
名
稱
之
目
的
與
躍
進
行
的
方
向

「
東
京
同
企
連
」
設
立
十
餘
年
以
來
，
經
由
鑽
研
學
習
的
結
果
，
對
同
和
問
題
的
認

識
與
自
覺
日
益
加
深
。
舔
了
同
和
問
題
，
日
本
社
會
尚
存
有
女
性
、
聽
障
者
、
受
奴
民
族

、
在
日
韓
國
、
朝
鮮
人
等
各
種
社
會
差
別
問
題
。
在
國
際
人
權
意
識
高
漲
的
今
天
，
日
本

外
籍
勞
工
經
常
為
成
為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報
導
的
焦
點
。
在
這
種
趨
勢
下
，
同
和
問
題
，
人

權
問
題
的
解
決
更
是
成
為
企
業
界
「
建
立
富
強
民
主
社
會
」
社
會
責
任
的
經
營
理
念
。
變

更
本
會
名
稱
的
目
的
，
就
是
誠
摯
地
希
望
同
和
問
題
能
儘
早
解
決
。

a

「
東
京
人
權
企
業
連
」
的
組
輪
與
營
運
的
概
要

川
組
織

@
委
員•• 

會
長
、
副
會
長
、
執
行
長
各
一
名
，
常
務
理
事
若
干
名
、
理
事
二
十
名
以

上
、
監
事
若
干
名
。

@
會
議•• 

總
會
、
理
事
會
。

@
=
一
個
專
門
委
員
會
(
各
養
員
長
由
理
事
中
選
任
)
。

A

企
業
內
研
習
啟
發
委
員
會
，
其
任
務
為
按
照
會
員
之
需
要
，
設
訂
符
合
時
代
潮

流
的
研
習
內
容
，
及
創
新
實
際
能
用
的
技
術
等
研
究
，
以
做
為
會
員
企
業
之
輔
導
典
語
商

的
機
構
。B

事
業
計
畫
委
員
會
。
其
任
務
為
訂
定
各
科
事
業
的
計
畫
並
加
以
實
施
。

C

廣
報
委
員
會
。
其
任
務
為
編
集
及
發
行
各
有
關
會
員
之
研
習
會
的
活
動
內
容
，

及
有
助
於
認
識
人
權
問
題
的
資
訊
等
。

D

事
務
局•• 

位
於
日
本
中
央
區
的
日
本
橋
茅
場
附
內
。

凶
團
體
活
動

將
企
業
會
員
分
成
八
組
，
每
組
各
有
不
同
的
主
題
。
各
團
體
設
置
理
事
二
名
，
進
行

下
面
的
活
動
。

@
設
小
組
進
行
各
種
研
究
活
動

每
個
團
體
內
設
置
數
個
小
組
，
不
同
小
組
各
自
依
其
主
題
進
行
活
動
。

倒
對
被
差
別
的
實
況
做
實
地
的
觀
察
、
研
究

各
團
體
接
受
部
落
解
放
同
盟
關
東
總
部
的
支
持
，
實
際
探
訪
被
差
別
的
部
落
。
親
身

感
受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種
種
奇
酷
的
生
活
，
與
其
怨
憤
的
情
緒
，
以
期
能
實
際
了
解
被
差
別

部
落
的
狀
況
。
這
種
非
常
珍
貴
的
學
習
，
現
在
仍
在
持
續
進
行
中
。

@
各
團
體
對
總
會
支
付
之
實
施
專
項
的
企
劃
與
營
運

各
團
體
按
照
事
業
計
畫
委
員
會
年
間
的
實
施
事
項
，
提
出
有
創
意
的
企
劃
。

4

「
東
京
人
權
企
業
連
」
在
年
間
所
貨
施
的
事
業

川
內
部
活
動

為
辦
理
適
合
各
階
層
的
研
習
會
。
內
容
如
下.• 

@
新
入
社
員
合
同
研
習
會

每
年
五
月
，
屬
於
會
員
之
各
社
新
入
社
員
約
有
二
千
名
，
在
日
本
自
比
谷
去
食
堂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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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演
講
，
並
觀
賞
有
關
的
電
影
。
來
自
各
社
的
新
會
員
藉
此
與
其
他
會
社
的
會
員
討
論
人

權
問
題
，
獲
得
重
新
認
識
人
權
問
題
重
要
性
的
擻
會
。

@
培
養
、
啟
發
工
作
搶
任
者
之
講
座

為
培
養
擔
任
同
和
教
育
(
包
含
人
權
教
育
)
後
繼
者
學
辦
的
研
習
會
。

@
啟
發
工
作
擔
任
者
之
研
究
會

會
員
企
業
中
，
有
登
記
參
加
研
究
會
的
會
員
，
在
二
天
一
夜
的
研
習
會
中
，
徹
底
討

論
賢
先
定
好
的
主
題
。
全
部
由
會
員
自
己
策
童
的
研
習
會
，
以
收
實
質
有
用
的
效
果
。

@
舉
辦
經
營
階
層
者
的
人
權
，
啟
發
研
習
會

企
業
內
的
教
育
，
如
無
經
營
階
層
者
的
理
解
是
無
法
推
動
的
。
故
經
營
階
層
者
領
從

自
身
認
識
到
尊
重
人
權
為
企
業
經
營
的
精
神
，
同
時
也
可
了
解
研
習
會
的
活
動
內
容
與
工

作
擔
任
者
的
努
力
情
況
。

@
團
體
研
習
發
表
會

每
年
舉
辦
研
究
成
果
發
表
會
，
以
五
相
學
習
啟
發
為
目
的
。
俾
有
助
於
各
會
員
企
業

內
之
研
習
風
氣
與
推
展
。

的
對
外
活
動

@
各
地
人
權
啟
發
研
習
會

舉
辦
東
京
以
外
各
地
之
會
員
企
業
支
店
、
營
業
所
的
責
任
者
及
工
作
擔
任
者
的
會
議

，
以
了
解
他
們
平
日
的
活
動
內
容
，
以
做
為
各
會
員
企
業
經
營
發
展
的
成
果
。

@
舉
辦
人
權
週
活
動

每
年
在
寸
二
月
舉
辦
人
權
週
'
從
全
會
員
企
業
募
集
標
語
。
將
最
優
秀
的
作
品
印
成

手
珊
，
分
發
到
全
國
的
職
業
場
所
實
行
。

目
全
國
企
業
連
絡
會
機
構
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成
立
東
京
人
權
企
業
連
之
後
，
於
全
國
各
地
成
立
企
業
連
絡
會
。
連

給
各
會
聞
之
情
報
交
換
。
一
九
八
0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在
東
京
都
日
比
谷
合
會
堂
舉
辦
「
消

除
差
別
之
企
業
全
國
大
會
」
。
從
各
地
向
企
連
而
來
參
加
的
會
具
有
一
、
五
0
0
名
。
第

二
屆
大
會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，
在
東
京
都
品
川
文
化
會
館
召
開
。
從
這
次
大
會

開
始
，
定
每
年
的
十
二
月
九
日
為
全
國
大
會
之
日
。
每
屆
大
會
參
加
渚
態
度
都
很
積
極
，

都
能
感
同
身
受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之
問
題
。
而
參
與
於
解
決
同
和
問
題
的
力
量
，
建
立
完
全

無
差
別
的
社
會
。

制
其
他
企
業
機
構
對
被
差
別
部
落
民
之
人
權
問
題
所
謀
取
的
措
施

消
除
差
別
，
尊
重
人
權
已
成
為
企
業
機
構
經
營
的
共
識
和
理
念
。
一
個
企
業
若
不
尊

重
人
權
，
甚
至
製
造
差
別
，
則
企
業
的
業
務
不
可
能
長
期
繁
榮
與
發
展
，
甚
至
企
業
本
身

生
存
亦
不
能
獲
得
保
障
。
因
為
有
以
上
共
識
，
各
企
業
針
對
同
和
問
題
均
提
出
特
定
的
基

本
方
針
，
其
內
容
如
下•• 

尊
重
個
人
尊
嚴
，
重
親
人
權
平
等
，
是
我
國
(
日
本
)
社
會
制
度
之
基
本
概
念
。
這

樣
的
基
本
概
念
源
自
於
日
本
國
憲
法
以
及
昭
和
四
十
四
年
(
一
九
六
九
)
所
制
定
之
同
和

對
策
專
業
特
別
措
置
法
。

同
和
問
題
是
人
類
共
同
的
理
想
，
同
時
也
是
日
本
近
代
社
會
極
重
要
的
問
題
。
在

-裁

國
(
日
本
)
社
會
的
民
主
化
、
近
代
化
過
程
中
，
如
何
平
撫
嚴
重
的
差
別
問
題
以
圖
謀
徹

底
解
決
已
經
不
正
是
政
府
、
人
民
，
各
企
業
應
負
起
的
責
任
。

因
此
各
企
業
機
構
均
訂
定
措
施
，
並
極
力
推
動
。
例
如
建
立
社
內
完
整
的
組
織
，
社

內
人
員
的
設
置
，
推
行
社
內
教
育
，
規
定
社
內
從
業
人
員
必
鑽
研
究
向
和
問
題
，
各
分
社

亦
有
巡
姐
研
習
，
管
理
階
層
及
操
作
階
層
各
有
研
習
活
動
，
設
立
各
社
雇
用
人
員
標
準
之

辦
法
。
設
立
相
關
研
究
部
門
並
出
版
有
關
書
刊
，
調
查
實
際
狀
況
以
了
解
真
象
，
訂
立
社

內
推
行
間
和
之
政
策
，
並
定
時
發
表
研
究
成
果
。

開
推
行
向
和
教
育

昭
和
四
十
七
年
(
一
九
七
二
年
)
在
中
學
教
科
書
中
列
入
部
落
史
，
差
別
問
題
正
式

成
為
教
育
的
課
題
，
圖
使
學
生
能
從
心
理
消
隊
部
落
差
別
。

L

了
解
部
落
差
別
的
現
況

以
上
的
同
和
教
育
，
目
的
在
培
養
無
心
理
差
別
，
不
許
心
理
差
別
，
決
不
心
理
差
別

的
人
格
特
徽
。
正
確
的
認
識
部
落
在
何
種
狀
混
時
，
因
何
種
人
，
何
種
原
因
而
表
現
出
何

種
思
想
行
為
。
以
及
接
觸
部
落
民
時
應
有
的
態
度
等
。
教
材
的
內
容
取
材
白
質
地
的
調
查

和
政
府
的
資
料
及
政
策
，
以
期
教
育
學
生
正
確
的
態
度
。

Z

設
身
處
地
的
悶
和
教
育

自
從
政
府
將
部
落
差
別
現
為
國
民
之
教
育
課
題
已
經
過
了
四
分
之
一
世
紀
，
但
僅
止

於
「
部
落
差
別
是
錯
誤
的
、
是
不
可
原
諒
的
」
的
層
次
而
已
。
一
旦
遭
遇
到
部
落
差
別
有

關
問
題
時
依
舊
沒
有
能
力
作
有
故
而
妥
善
的
處
理
。
因
此
，
設
身
處
地
，
感
同
身
受
的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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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教
育
是
極
需
要
的
，
其
內
容
如
下
。

仙
學
習
、
體
驗
部
落
民
在
生
活
上
所
遭
遇
到
的
償
怒
、
傷
心
、
害
怕
、
不
安
和
不
甘
心

的
心
情
並
飽
冷
靜
地
應
付
對
自
己
不
利
之
情
境
內
容
產
生
共
鳴
感
。

凶
徹
底
分
析
自
己
遭
受
此
種
情
況
時
所
持
之
固
執
，
不
安
的
心
理
、
學
習
如
何
克
服
以

上
的
心
理
。
這
樣
的
自
我
心
理
建
設
，
也
是
學
習
內
容
的
一
部
分
。

a

加
強
價
值
意
識
的
同
和
教
育

為
加
強
對
部
落
差
別
正
確
的
觀
念
，
必
需
設
計
妥
善
而
適
當
的
教
材
。

日
本
地
區
改
善
對
策
協
議
會
在
「
今
後
有
關
啟
發
活
動
的
內
容
」
一
文
中
說
明

•• 

義

務
教
育
和
高
中
歇
會
期
間
最
能
學
習
有
關
同
和
問
題
情
報
的
場
所
。
此
時
期
思
考
敏
捷
，

是
人
格
成
長
最
重
要
的
時
期
。
給
予
正
確
的
悶
和
問
題
知
識
，
是
啟
發
活
動
的
真
諦
。
教

育
內
容
包
含
對
部
落
差
別
問
題
的
起
頓
，
解
決
方
策
，
對
部
落
差
別
問
題
之
自
我
改
變
蔥

度
，
激
起
對
部
落
差
別
之
義
慣
，
加
強
學
生
對
部
落
問
題
之
意
識
，
端
正
偏
見
等
，
從
教

育
普
芋
，
給
子
正
確
的
價
值
意
識
，
並
內
化
，
期
能
真
正
建
立
無
差
別
之
社
會
。

孔
教
師
態
度
對
學
生
之
影
響
的
同
和
教
育

在
同
和
教
育
的
推
展
上
最
重
要
的
是
如
何
教
導
學
生
從
學
校
生
活
、
班
級
生
活
中
與

問
誰
團
體
一
起
學
習
平
等
的
、
民
主
的
、
自
由
的
價
值
意
識
，
進
而
培
養
社
會
連
帶
意
識

。
以
上
教
育
的
實
現
完
全
靠
老
師
的
教
導
、
啟
發
。
因
此
老
師
的
態
度
對
學
生
的
學
習
態

度
典
故
果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。
以
同
和
教
育
為
例
，
即
使
有
再
好
的
指
導
計
割
、
數
學
內
容

、
學
習
資
料
，
如
果
站
在
同
和
教
育
最
前
線
的
老
師
本
身
對
同
和
教
育
沒
有
正
確
的
態
度

，
則
此
教
育
不
兵
任
何
價
值
。
教
師
對
學
生
之
學
習
、
人
格
成
長
扮
演
著
非
常
重
要
的
角

色
。

如
上
街
述
日
本
被
差
別
部
落
形
成
之
原
因
，
如
何
演
變
為
今
日
之
差
別
問
題
，
部
落

民
人
權
運
動
及
政
府
對
被
差
別
部
落
的
措
施
等
。
不
過
人
權
問
題
是
長
久
以
來
的
問
題
，

人
權
運
動
亦
是
長
期
的
連
動
。
要
達
到
完
全
無
差
別
社
會
的
揖
界
，
雖
是
人
類
長
久
的
理

錯
，
可
說
近
乎
神
話
，
但
也
不
能
忽
視
人
們
對
人
權
連
動
的
努
力
與
啟
示
及
政
策
的
措
施

嚀
。
故
府
於
昭
和
六
十
二
年
四
月
一
日
實
施
「
地
域
改
善
對
策
特
定
事
業
國
家
財
故
特
別

措
置
法
」
政
令
(
簡
稱
地
對
財
特
法
)
實
行
期
限
定
為
昭
和
六
十
七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正

〈
平
成
四
年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)
，
今
年
雖
然
期
限
已
到
，
政
府
決
定
繼
續
延
長
本
法
至
平

成
九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。
本
法
內
容

•• 

首
先
在
於
遂
行
環
境
改
善
事
業
，
研
究
解
決
同

和
問
題
的
方
法
。
其
次
再
以
消
除
心
理
上
之
差
別
的
啟
發
活
動
為
重
點
。
提
高
國
民
之
人

權
意
識
，
謀
求
解
決
同
和
問
題
。
其
主
旨
有
三
點

•• 

村
本
法
律
必
賓
在
期
限
內
完
成
環
揖
改
善
事
業
。

已
在
此
期
間
內
，
進
行
對
社
區
實
況
之
掌
喔
，
並
根
按
此
實
況
之
資
料
，
比
較
檢
討

同
對
法
〈
悶
和
對
策
審
議
設
置
法
。
一
九
六
一
年
十
二
月
實
施
〉
實
施
以
來
，
各
種
事
業

發
展
成
果
與
今
日
的
課
題
，
對
與
消
陰
差
別
而
設
立
的
各
種
事
業
進
行
評
鑑
'
以
建
立
更

有
裁
之
施
策
體
系
，
積
極
解
決
種
種
的
差
別
。

且
實
施
各
階
層
國
民
之
心
理
差
別
與
意
識
調
查
，
根
按
此
結
果
檢
討
向
來
所
推
行
之

教
育
啟
發
成
果
與
今
日
之
課
題
，
以
建
立
更
有
放
果
之
教
育
。
啟
發
之
方
策
，
並
設
立
地

域
改
善
啟
發
中
心
，
極
力
推
展
國
民
之
人
權
意
識
之
伸
展
與
革
新
。

以
上
三
點
必
氯
在
實
施
地
對
財
特
法
之
期
間
內
完
成
。

地
對
財
特
法
制
定
後
，
由
於
社
會
形
勢
之
變
謹
，
在
環
境
改
善
事
業
方
面
，
大
致
已

逼
到
完
成
階
段
的
區
域
也
不
在
少
數
，
但
也
有
一
些
企
業
，
因
開
始
進
行
得
晚
、
在
財
力

、
物
價
高
漲
，
以
及
專
業
等
計
劃
之
變
更
因
素
的
影
響
之
下
，
導
致
在
期
限
內
無
法
順
利

完
成
。政

府
為
了
解
各
種
專
業
團
體
消
除
差
別
之
成
果
，
例
如
在
福
利
措
施
，
教
育
水
準
、

升
學
狀
況
、
就
業
情
況
，
自
營
業
者
、
最
村
漁
家
之
經
營
等
，
在
消
除
差
別
之
成
欽
如
何

。
而
覺
得
有
實
施
全
國
性
調
查
之
必
要
。
調
查
結
果
可
做
為
實
施
地
對
財
特
法
施
行
期
限

截
止
之
後
(
現
按
照
政
府
法
律
政
令
，
延
至
平
成
九
年
郎
公
元
一
九
九
七
年
)
，
政
府
訂

定
第
二
階
段
政
令
之
參
考
。

本
章
將
對
日
本
一
九
八
七
年
以
後
，
針
對
九
府
縣
實
施
綜
合
性
生
活
質
態
調
查
，
與

十
府
縣
之
意
識
調
查
資
料
做
一
部
分
之
介
紹
。

肆
、
結

論

以
上
簡
述
日
本
部
落
之
歷
史
，
部
落
問
題
，
部
落
之
運
動
，
政
府
解
決
問
題
之
措
施

。

日
本
國
憲
法
第
十
四
條
載
明
「
所
有
的
國
民
在
法
律
之
下
，
無
分
種
族
、
信
仰
、
性

別
、
社
會
地
位
、
身
分
、
門
戶
，
在
政
治
經
濟
，
社
會
關
係
上
均
享
有
一
律
平
等
之
待
遇

期九十五第刊李是發區社-134一



」
。
雖
考
日
本
部
落
民
因
封
建
時
代
時
從
事
於
被
一
般
人
認
為
低
賤
的
工
作
，
或
為
豪
門

貴
放
所
使
仇
恨
，
成
為
社
會
最
下
層
之
賤
民
地
位
，
以
致
於
世
世
代
代
以
賤
民
身
分
被
社
會

當
做
人
外
之
人
，
非
人
等
遭
受
屈
厚
興
歧
視
，
過
著
惡
劣
生
活
環
境
之
生
活
。
到
了
近
代

社
會
，
賤
民
身
分
之
遺
制
已
牢
牢
地
深
植
於
社
會
，
繼
續
受
社
會
的
賤
觀
。
日
本
社
會
長

期
以
來
身
分
、
門
戶
、
家
世
成
為
社
會
階
層
之
特
色
，
直
至
戰
後
仍
不
見
有
多
大
的
改
善

部
落
民
之
生
活
環
境
平
均
比
一
般
日
本
人
民
差
，
生
活
貧
困
，
當
然
部
落
民
中
也
有

資
本
家
、
地
主
，
且
部
落
出
身
者
也
有
活
躍
於
政
界
、
實
業
界
、
學
界
、
影
藝
界
者
，
但

還
學
竟
屬
於
少
數
。
大
多
數
人
之
居
住
、
就
業
、
教
育
、
社
交
、
結
婚

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問
題
均
受

到
種
種
限
制
與
被
疏
離
。

按
日
本
全
國
調
壺
資
料
顯
示
﹒
.

L

住
屋
形
態
，
大
小
等
，
居
住
環
境
差
，
有
如
貧
民
區
。
日
本
憲
法
明
載
「
人
民
有

居
住
自
由
，
遷
移
自
由
的
槌
利
」
，
因
此
有
人
主
張
，
要
消
膝
部
落
差
別
最
好
的
辦
法
是

木
要
有
部
落
、
要
部
落
民
都
遷
出
部
落
、
住
到
一
般
人
民
居
住
地
區
即
可
。
甚
至
有
人
大

膽
地
主
張
，
用
火
攝
掉
部
落
，
它
就
不
存
在
。
事
實
並
非
如
此
簡
單
，
大
阪
的
西
演
是
大

部
落
地
區
，
第
二
次
大
戰
末
期
，
美
國
空
軍
空
襲
蟑
毀
大
部
份
西
潰
地
區
，
部
落
民
因
而

分
散
他
方
，
但
他
們
所
能
去
的
，
只
有
農
村
部
落
地
區
。
這
些
原
本
貧
乏
之
農
村
，
無
力

收
容
他
們
，
也
求
不
到
職
業
。
戰
爭
結
束
後
。
這
些
人
就
叉
回
到
西
潰
，
而
且
形
成
比
戰

前
更
大
的
部
落
，
結
果
部
落
還
是
部
落
。

么
就
業
方
面
，
部
落
出
身
者
，
至
今
日
仍
未
獲
得
就
業
機
會
平
等
此
人
權
保
障
，
憲

法
載
明
「
保
障
職
業
選
擇
的
自
由
」
。
但
對
部
落
民
而
言
，
大
多
數
從
事
粗
重
工
作
，
不

安
定
的
臨
時
工
。
即
使
能
移
考
上
教
員
，
公
務
員
的
工
作
。
當
教
員
者
其
子
女
高
中
的
升

學
抑
郁
相
當
低
，
大
學
畢
業
者
更
是
寥
寥
無
錢
，
要
當
教
員
的
機
會
也
受
到
限
制
。
當
公
務

員
岩
，
踐
乎
是
地
方
公
務
員
，
只
能
搶
任
最
低
的
職
務
。

a

敢
育
方
面
•• 

在
學
校
教
育
的
地
方
，
最
近
已
君
不
到
部
落
的
子
女
們
在
運
動
方
面

被
同
鞏
固
體
疏
離
，
不
能
參
加
表
演
的
現
象
。
但
在
敵
交
各
種
費
用
時
心
真
就
有
非
常
、
沉

重
的
心
情
。
例
如
繳
不
起
營
養
午
餐
、
捐
款
、
家
長
會
費
、
文
兵
用
品
費
等
，
每
當
交
錢

時
就
躲
到
教
堂
的
角
落
承
受
被
差
別
的
心
襄
壓
力
。
這
就
是
長
期
以
來
社
會
差
別
的
累
積

，
讓
這
麼
小
的
弦
子
忍
受
悲
慘
，
卑
賤
的
心
情
。
一
到
中
學
，
因
父
母
出
外
工
作
，
自
己

必
讀
工
作
幫
助
家
計
，
就
長
期
缺
課
。
學
校
、
教
育
委
員
會
不
探
究
缺
課
的
原
因
，
反
而

認
為
是
部
落
民
，
揉
取
不
關
心
的
措
置
。
連
教
育
地
方
的
差
別
待
遇
，
也
不
能
消
除
。

4

結
婚•• 

很
多
青
年
男
女
，
因
戀
愛
的
對
象
是
部
落
出
身
者
，
立
刻
戀
愛
被
破

J壞
、

不
准
結
婚
，
以
致
走
上
自
殺
、
自
殺
未
途
之
路
。

互
對
部
落
差
別
的
國
民
意
識
;
造
成
今
日
日
本
社
會
之
差
別
別
人
，
被
差
別
之
存
在

，
主
要
來
自
大
部
份
人
不
認
識
部
落
是
什
麼
，
如
何
產
生
，
為
何
產
生

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真
正
部
落

的
問
題
。
只
因
長
期
的
偏
見
，
因
聾
，
而
差
別
別
人
，
被
差
別
。
要
消
除
社
會
的
差
別
，

要
消
怯
心
理
上
的
差
別
，
要
消
陰
差
別
的
觀
念
與
感
情
，
必
領
通
過
學
校
教
育
、
社
會
教

育
、
企
業
擴
構
內
教
育
，
加
強
有
關
尊
重
重
人
權
的
民
主
教
育
。
為
此
，
部
落
教
育
稱
為

同
和
教
育
。
原
本
於
一
九
九
二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期
限
已
到
的
地
域
改
善
對
策
將
定
事
業

國
家
財
政
特
別
措
置
法
(
地
對
財
特
法
)
現
叉
延
長
期
間
至
一
九
九
七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
血
。
今
日
部
落
問
題
仍
有
待
日
本
全
國
國
民
全
力
去
推
動
解
決
的
重
要
問
題
，
更
是
日
本

建
立
富
強
，
民
主
國
家
重
要
的
人
權
問
題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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